
WoC 11/05 
(二○○五年六月九日閱覽 )  

 
婦女事務委員會  

2005年吸煙 (公眾衞生 )(修訂 )條例草案  
 
 
背景  
 
 二零零一年年中的諮詢工作完成後，反吸煙人士、醫護界和

大部分市民都不斷促請政府在室內工作間和公眾地方實施禁煙。在

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有關 “加快在辦公室、食
肆和室內公眾地方實施全面禁煙 ”的動議獲得大比數通過。在國際
方面，世界衞生組織 (世衞 )在二零零三年五月通過《國際控煙框架
公約》，加速了全球各地收緊控煙法例的工作。  
 
2. 吸煙和吸入二手煙會損害健康已是不爭的事實，為了回應社

會近期的意見和配合國際趨勢，我們建議修訂《條例》，以解決下

文所提及的實質問題。   
 
 
詳細情況  
 
擴大法定禁煙區  
 
3. 根據現行法例，某些室內公眾地方，如購物商場、超級巿場、

銀行和百貨公司，均禁止吸煙。我們建議把法定禁煙範圍擴大，以

涵蓋下文所闡述的處所和地方。   
 
食肆、酒吧和其他款待業處所   
 
4. 根據《條例》，法定禁煙規定不適用於 200 個座位或以下的
食肆。室內座位超過 200 個的食肆，須最少把三分一的面積劃為禁
煙區。事實上，由於二手煙會從吸煙區擴散至禁煙區，這項規定無

法有效保障食肆的顧客和員工免受二手煙影響，而且在執行上亦對

食肆管理層造成不便，以及導致吸煙者與非吸煙者發生衝突。為解

決這些問題，我們建議所有食肆的室內地方，不論其面積及座位數

目，一律禁止吸煙。禁煙規定亦應適用於酒吧的室內地方、卡拉

OK 場所、麻雀館、商營浴室和公眾街市，以確保飲食業和款待業
員工的健康可以獲得全面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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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福利機構  
  
5. 《條例》現時規定學校、大學或專上學院的管理當局可指定

學校校舍或其任何部分為禁煙區。由於並非強制須作出有關指定，

所以校舍範圍內一般沒有禁煙。為締造無煙的學習環境和遏止青少

年吸煙問題，我們建議規定所有幼兒中心、幼稚園、中小學的室內

和室外地方，以及所有大學和專上學院的室內處所，一律禁止吸煙。  
6. 《條例》現時並無規定在安老院、住院戒毒中心及醫院禁止

吸煙。我們在徵詢發牌當局的意見後，建議根據《條例》把這類處

所的室內範圍定為法定禁煙區，以保障上述處所的病人、住宿者、

長者和員工的健康。   
 
室內工作間／公眾地方   
 
7. 現時並沒有法例規管在工作間和公眾地方吸煙。政府統計處

在二零零一年進行的統計調查結果顯示，有超過 70 萬名於室內處
所工作的人士受到二手煙的影響。鑑於有愈來愈多證據顯示二手煙

使社會付出代價，並且對健康造成損害，我們建議把室內工作間和

公眾地方納入法定禁煙區。  
  
煙草產品的廣告及推廣  
 
煙草廣告的展示   
 
8. 根據《條例》，除持牌小販攤檔及聘用不超過兩名僱員的零

售店鋪外，展示煙草廣告乃屬違法。我們留意到以上的豁免有被濫

用的情況，例如現時有不少煙草廣告展示於售賣煙草產品的小型零

售攤檔，而在本港各處的小型店舖亦可以看到很多大型煙草廣告燈

箱。為杜絶這些不良的現象，我們建議撤銷目前適用於持牌小販攤

檔及聘用兩名或以下僱員的零售店舖的豁免條款。   
 
價格板及價格標記   
 
9. 現時價格板 (適用於超過一種煙草產品 )及價格標記 (只適用
於一種煙草產品 )可在售賣煙草產品的處所內合法展示。《條例》規
定價格板的面積不得超過 2 000 平方厘米，但價格標記的面積則沒
有限制。為防止價格板╱標記被用作某些牌子煙草產品的宣傳工

具，我們建議收緊《條例》，限制價格板的面積不得超過 1 500 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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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而價格標記的面積則不得超過 50 平方厘米。   
 
煙草產品與其他產品一併售賣   
 
10.  現行法例規定，在售賣煙草產品時，不可與任何禮物，或可
以換取禮物的任何憑證、印花或彩票一併發售。不過，法例並沒有

條文防止煙草產品與非煙草產品 (如手表或打火機 )一併售賣。由於
這類商業手法會造成誘使吸煙人士和非吸煙人士購買煙草產品的

不良效果，我們建議禁止煙草產品與非煙草商品以單一項目形式發

售。   
 
煙草贊助   
 
11. 現時，凡在任何受贊助活動中展示煙草牌子名稱，都會被視

為煙草廣告而屬違法。然而，假如在受贊助活動中展示煙草產品牌

子的名稱同時亦包含另一種非煙草產品，而且沒有提及與 “吸煙 ”、
“香煙 ”或 “煙草 ”等有關的字眼，則不會被視作煙草廣告。在一些由
煙草及非煙草產品聯合贊助的活動中，宣傳品上煙草產品的牌子名

稱遠較非煙草產品的名稱顯眼。為堵塞這漏洞，我們建議修訂《條

例》，禁止煙草產品的牌子名稱與非煙草產品的名稱一併出現，除

非該煙草產品的名稱並非佔有關廣告的最顯眼地方。  
  
煙草產品的包裝及標籤  
 
健康忠告  
 
12. 根據《條例》，煙草產品封包上的健康忠告須符合規定的大

小和載有法定的健康忠告字句，以及產品的焦油和尼古丁含量。為

加強忠告的視覺和阻嚇效果，我們建議修訂《吸煙 (公眾衞生 )(公告 )
令》 (《命令》 )(第 371 章，附屬法例 B )，規定煙草產品的封包或
零售盛器須載有圖片及圖象內容的法定健康忠告。我們亦建議把法

定健康忠告的面積，增至不少於煙草產品封包／盛器主要表面面積

的一半，以符合國際做法。   
 
誤導的描述  
 
13. 現時任何煙草產品的封包上均准許使用 “醇 ”和 “焦油含量
低 ”等描述，但沒有科學證據顯示，印有這些描述的產品對吸煙者
的健康造成較少危害。相反，這些描述可能製造假象，讓吸煙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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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關煙草產品較其他產品所造成的損害較少，從而把煙草物質更

深地吸進體內，並增加每天的吸食量。為配合國際做法，我們建議

禁止所有煙草產品的封包上出現 “醇 ”、  “焦油含量低 ”或其他可能
造成類似誤導效果的字眼。  
 
執法  
 
14. 目前，《條例》由數個政府部門負責執行，特別是警務處及

香港海關。此外，法定禁煙區的管理人亦獲授權執法。二零零一年

二月，衞生署成立了控煙辦公室，負責統籌政府的控煙工作。不過，

《條例》現時沒有賦予控煙辦公室職員採取執法行動的法定權力。

為彌補這方面的不足，我們建議授權控煙辦公室的督察處理載於

《條例》的若干現有罪行，以及擬議修訂所涵蓋的新罪行。建議賦

予控煙辦公室督察的一般執法權力包括進入處所、收集和檢取證據

的權力。  
  
15. 單靠政府的力量，並不足以完全遏止《條例》所涵蓋的吸煙

罪行。為了盡快處理與吸煙有關的投訴和清除二手煙對其他人的滋

擾，法定禁煙區的管理人一旦發現或獲知有人吸煙，應即時採取行

動，如要求該人把燃着的香煙弄熄。因此，我們建議把現有法定禁

煙區管理人所獲得的執法權力，也賦予新法定禁煙區 (如室內工作
間、食肆及酒吧 )的管理人。根據現時的做法，只要有關的處所已
遵照法例規定張貼禁止吸煙標誌，即使有人在該處吸煙，有關的管

理人也無須為此負責。   
 
特別安排及過渡性條文  
 
16. 我們認為必須有過渡性條文，以便業界和公眾遵守新的法例

規定。修訂條例將於刊憲後的第 90 天起實施。在煙草產品的包裝
和持牌小販╱小型零售商展示的廣告方面，我們建議把適應期延長

至一年。在適應期內，我們會向有關社羣和行業宣傳新法例的規

定，並提供所需訓練和援助，確保有關人士能遵守法定要求。   
 
17. 根據我們的建議，非住宅樓宇內的大部分室內地方須實施禁

煙，但基於人權、私隱和可執行性等因素，某些地方可獲豁免。這

些地方包括私人寓所、員工宿舍、旅館的客房和套房等作居住用的

地方、興建中的樓宇、機場客運樓及懲教所的吸煙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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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本港飲食業和款待業場所的顧客和員工為數眾多，從保障公

眾健康的角度來看，我們認為這些場所的室內範圍不應豁免禁煙。

考慮到立法會審議條例草案需時，我們認為在條例草案中訂明 90
天的適應期應該足夠。過渡安排亦應同樣適用於各種飲食業和款待

業處所，以免破壞公平競爭的環境。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衞生事務組  
二零零五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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